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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日本地區分行 
日幣活期存款規定(中譯版) 

2017年 7月 19日修訂/2017年 10月 2日總行核備  
 

1.帳戶之存取款僅限於開戶行辦理。 
 
2.票據託收 
（1）本帳戶除了現金外，也受理匯票、支票、配息證等可直接託收

之票據（以下稱為“票據”）之存入。 
（2）票據要件(特別是匯票之到期日、受款人、或支票之到期日)

應事先填載完成，本行不負補充 
     填寫之義務。 
（3）票據之背書等必要手續均須完成。 
（4）存入匯票、支票，票面上有記載一個以上的金額時，以票面上

所定之金額欄位記載之金額為準。 
（5）票據託收如有費用發生時，由存戶負擔。 
 
3.匯款收受 
（1）本帳戶可接受外幣兌換存入。 
（2）匯入款若係因匯出行重複匯款等錯誤而通知取消時，本行得逕

行取消該筆匯款入帳。 
 
4.存入票據之兌現及退票 
（1）票據託收在確認退票期限經過且已兌現後，始得提領。本行會

在存摺上記載得提領之預定日。 
（2）如發生退票時，應立即寄發退票通知至存戶於本行留存之地

址，同時扣回該筆存入記錄並退還該票據。 
（3）如有前項情形，除本行事先已受理書面申請外，不為票據權利
保全程序。 
 
5.提款 
（1）提款時，在本行取款條上，依原留印鑑樣式簽名或蓋章，並出
示存摺。 
（2）除前項手續外，為確認是否由有權限者辦理，本行得要求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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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確認文件等。如無法確認時，本行得不受理提款。 
 
6.利息 
存款利息依每日最終餘額(不含託收中的票據)計算，以 1日圓為
付息單位，於每年 6月及 12月本行所訂之日，按本行牌告利率結
算付息。惟利率可能因金融情勢變化有所變動。 

 
7.登錄資料變更及存摺補發 
（1）存摺、印鑑遺失或是印鑑、戶名、地址及其他登錄事項變更時，
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行。 
（2）若因尚未收到前項變更申請而產生損失，除本行有過失情形
外，概不負責。 
（3）存摺、印鑑遺失時，須完成本行規定手續後方可辦理提款、解

約或是補發存摺。此情形下，本行得要求經過一定時間才可重
新交易，或要求提供保證人。 

 
8.印鑑核對 
取款條或其他文件上之簽章，若本行已加以相當之注意確認與原
留印鑑或簽名式樣核驗相符後辦理者，即便該等文件因被偽造、
變造等而產生損失，本行亦不負責。 

9.存摺盜領 
因存摺失竊被盜領而產生損失之個人戶，若符本行營業廳公告之
所訂條件，得向本行申請補償。惟若存戶有違反本行所定對保管
存摺、印鑑等應注意義務事項時，補償可能予以減額或不予補償。 

 
10.禁止轉讓或質押 

帳戶及存摺非經本行同意，不得轉讓或質押。 
 

11.拒絕與反社會勢力往來 
符合第 12條第 3項第 1號、第 2號 A至 F以及第 3號 A至 E中任
何一項之客戶，本行得拒絕往來。 

 
12.銷戶等 
（1）結清帳戶時，請持存摺至本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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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戶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本行得停止交易，或逕予寄發通知
銷戶。 

另外，於通知銷戶的情況，無論該通知是否送達，本行依存戶
留存之地址發送銷戶通知之時點即生效力。 
①帳戶之名義人不存在或帳戶非依名義人之意思所開設。 
②存戶未經本行同意，擅自轉讓或質押存款。 
③帳戶之使用有違反法令、公序良俗或類似之情形者。 
④依法令辦理本人確認時，發現確認事項有偽造之情形。 
⑤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本行辦理本人確認時。 

（3）除前項外，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本行認為不宜與存戶繼續往來
時，得停止交易，或通知銷戶。 
①發現存戶開戶時所做之非反社會勢力之聲明、承諾有虛假陳
述時。 
②發現存戶為以下任一身分時： 
A.暴力集團。 
B.暴力集團成員。 
C.暴力集團準成員。 
D.暴力集團之關係企業。 
E.擾亂股東會之職業股東、標榜社會運動的詐騙集團或是特殊
智能暴力集團等。 
F.其他與上述對象相類者。 
③存戶本身或利用第三者有以下任一行為者： 
A.暴力行為。 
B.逾越法律責任的不當請求行為。 
C.交易時有恐嚇言行或使用暴力行為。 
D.散佈流言、造假、或採用威脅行為，損害本行信譽或妨礙本
行業務的行為。 
E.其他與上述行為相類者。 

（4）帳戶在本行規定之一定時間內無往來、或餘額未超過一定金額
之情況下，本行得停止該帳戶之使用。另依法令規定停止往來
時亦同。 

 
 

13.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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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戶有到期未清債務時，本行得隨時依本行規定抵銷存款償還債
務。當存款與債務幣別不同時，得依據抵銷時本行牌告匯率兌換為
該債務幣別。 
 

14.存款保險 
本行存款非為存款保險對象。如總行破產時，可能無法迅速領取
於本行之存款等。 

 
15.通知 

本行以存戶登錄於本行之姓名、地址寄送各項通知時，即使該通
知延遲到達或未送達，皆視為已對存戶完成通知。 

 
16.適用法律與管轄法院 

本規定適用日本法律。若發生訟訴爭端，以本行所在地地方法院
為管轄法院。 

 
17.監護宣告之提出 
（1）依家庭裁判所裁定宣告，開始設立輔助人、臨時監護人、監護

人時，須立即以書面通知本行監護人等之姓名及相關必要事
項。 

（2）依家庭裁判所裁定，選任任意監護人時，須立即以書面通知本
行任意監護人之姓名及其他必要事項。 

（3）已經開始設立輔助人、臨時監護人、監護人時，也須同(1)及
(2)通知本行。 
（4）上列(1)至(3)項，如有發生取消或變更時，須立即以書面通知
本行。 
（5）上列(1)至(4)項，本行收到通知前所產生之損失，概不負責。 
 

18.規定之修訂 
本規定如有修改時，修訂內容將於本行營業大廳或於本行官網上
公告，修訂後之規定將自公告記載之日期開始適用。 

 
 

 




